
國立彰化高中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規範 
                                                                                   預計於 114.08.29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範依據教育部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及本校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管理委

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訂定。旨在促進教學品質、學習成效及學生身心健康，維護學校秩序及安全，並教導

行動載具使用禮儀。 

壹、總則 

一、 目的：為維護校園安寧、教導行動載具合理使用及維護各項活動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增

進教學成效，並考量學生使用行動載具之必要性，特訂定本要點。 

二、 定義：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

之終端裝置。 

三、 制定與增修：學校訂定與增修本管理規範時，應依循民主參與程序，邀集教師、家長、學生各

方代表召開會議，其中學生代表人數應佔全體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代表名單如下 

1. 行政人員代表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及級導師代表三名，總計 7 人 

2. 學生代表 5 人(由學生會推派) 
3. 家長會代表 1 人(由家長會推派) 
4. 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四、 教師引導：班級導師及任課教師應於課程及教學活動時，輔導學生遵守本規範。 

貳、管理方式 

一、 申請規定：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應事前申請並填寫「學生攜帶行動載具申請表」，除穿戴式

載具外，總則定義中其餘各項載具限一人一件，效期以同一學年為限。法定代理人(家長或實際照

顧者)簽名後，交由各班導師收回保管並統計人數管制。如更換手機或門號時需重新申請。 

二、 管制時間與集中保管地點： 

1.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後，管制時間自第一節上課起，至放學止。 

2. 學生到校後應於第一節上課前先行將行動載具之行動電話(手機)關機並放入行動電話(手機)保

管箱，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清點後於第一節下課時收納於行動電話(手機)保管箱，統一

放置於本校行動電話(手機)保管區上鎖管制（校安中心旁會議室）。 

3. 行動電話(手機)集中保管時間至放學前一節下課止，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至行動電話

(手機)保管區領回班上，並於放學時統一發回個人保管，學生放學後始可開機。 

4. 學生中途進入教室者，需直接交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保管收納，並於下課後交至校安

中心行動電話(手機)保管箱內。 

5. 其他行動載具：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行動載具，到校後由學生自行保管，

若因課程需要須經師長同意方可使用。 

參、彈性使用規定 

一、 因緊急事件中途離校： 

(1). 學生如有緊急事件需聯繫家長，可由學校公用電話、科辦公室、導師或校安中心電話聯繫。 



(2). 家長需聯繫學生時，可經由學校總機（04-7222121）轉接各科辦公室、導師或由校安中心代為

轉告。 

(3). 學生如有緊急事件需中途離校，請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將行動電話(手機)發還個人保管。 

(4). 學生上課地點非在原班級教室時，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將行動電話(手機)發還個人保

管。 

二、 因課程需要： 

(1) 班級因課程需要使用行動載具，應優先借用學校公用平板，如平板數量不足，經任課教師同意

後，始得領回行動電話(手機)，並於課程結束後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將行動電話(手機)

放入保管箱，並放置於行動電話(手機)保管區上鎖管制。 

(2) 高一、高三多元選修當天上午行動電話(手機)以個人保管為原則，於第四節下課後實施集中保

管，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清點後收納於行動電話(手機)保管箱，統一放置於本校行動電

話(手機)保管區上鎖管制（校安中心旁會議室）。 

(3) 週三下午如遇社團活動課，於第四節下課後， 由風紀股長或導師指定專人至行動電話(手機)保

管區領回班上，並統一發回個人保管。 

三、 學校大型活動：如遇學校大型活動，如校慶運動會、園遊會及校外教學……等，行動載具以個

人保管為原則，不實施集中保管。 

肆、違規處置 

對於違反本規範管理時間及管理方式之學生，本校採取下列處置措施: 

一、 將學生攜帶之行動載具由學校暫時保管，保管時間以不超過當日為限，暫時保管結束後返還學生

或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到校領回。 

二、 依學校所訂之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三條第八項第 43 款核予懲處，罰則細項如下： 

(一)     記「警告」： 

1. 行動載具未依規定申請且攜帶到校，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2. 行動載具之行動電話(手機)未依規定放置於手機保管櫃，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3. 未經師長同意使用其他行動載具，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4. 學生使用校內電源插座或接延長線為個人 3C 產品或其它設備充電，經勸導仍未改正

者。 

5. 使用言語或文字、圖片、動作或影音等，當面或藉由平面、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侵害他

人名譽或侮辱、恐嚇、誹謗他人，他人權益減損，情節輕微者。 

(二)     記「小過」： 

1. 未經他人同意，使用行動載具對他人拍照或錄影（音）者，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2. 使用言語或文字、圖片、動作或影音等，當面或藉由平面、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侵害他

人名譽或侮辱、恐嚇、誹謗他人，他人權益減損，情節尚非重大者。 

(三)     記「大過」： 

1. 竊盜行為 
2.   使用言語或文字、圖片、動作或影音等，當面或藉由平面、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侵害他

人名譽或侮辱、恐嚇、誹謗他人他人權益減損，情節嚴重者。 



伍、申訴之救濟途徑 

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於獎懲通知書（含非書面之獎懲通知）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如有不

服者，得依學生申訴相關法令，以書面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陸、附則 

一、 行動載具屬個人財產，清點收納前做好檢查，發回後請妥善保管。 

二、 本管理規範未盡事宜，得依實際狀況予以補充規定。 

三、 本管理規範經過校務會議通過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攜帶行動電話申請表 
 

      年       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_ 

因以下需要 

□上放學時間聯絡家長相關接送事宜 

□做為學習輔助工具，在部分課程經由任課教師同意使用 

□做為緊急事件連絡之工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攜帶行動電話(手機)門號：               

行動電話(手機)廠牌:                 (iphone,sony,Samsung…) 

行動電話(手機)型號：              ， 

可攜式電腦廠牌：＿＿＿＿＿＿＿＿＿＿           型號：＿＿＿＿＿＿＿＿＿＿ 

平板電腦廠牌：＿＿＿＿＿＿＿＿＿＿             型號：＿＿＿＿＿＿＿＿＿＿ 

 

願意遵守本校「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規範」，若有違反管理辦法或其他行動電話使用相

關規定者，願接受學校依規定辦理處分。   

學    生：                        (簽名)     

學生家長：                        (簽名並蓋章)      

家長行動電話：                住家：               公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導師簽章：                    

核准日期：                   (自核准日起，始可攜帶)        

審核同意後，本申請表由導師保管存查。             

註：更換行動電話(手機)、門號須重新提出申請，否則視同未申請。 


